玉红发改价格〔2012〕63号

关于印发《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玉溪市红塔区城市管理局：

为加强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车辆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车辆停放者和车辆停放服务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价格杠杆对车辆停放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促进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保障城市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计价格〔2000〕933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的通知》（云发改收费〔2009〕681号）和《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我局对2010年6月试行的玉溪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进行了完善，并报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印发给你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按照补偿合理服务成本、依法纳税的原则，制定城市道路车辆停车服务收费标准（详见附件1）。汽车按不同的区域、车型和停放时间计时收费，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自行车采用按次方式收费。

二、汽车停放按地段区域分类收费，一类停车地段为：

红塔大道→抚仙路→凤凰路→紫艺路→玉兴路→棋阳路→玉湖路→南北大街→龙马路→珊瑚路→红塔大道范围内的停车泊位，以及玉兴路实验中学至珊瑚路口、聂耳路紫艺路口至环山路口、红塔大道珊瑚路口至火车站的停车泊位。

二类停车地段为一类地段以外的停车泊位。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收费不分地段。

三、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时间为：每天8:00—22:00时，每天每次车辆停放计费时间不得超过14小时。

车辆停放时间在20分钟内的不收停车费，超过20分钟按计时收费标准计收，不满1小时的按1小时计收。

四、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提供以下文件到我局备案登记：
（一）城市管理部门批准设置城市道路停放车辆的文件（复印件），以及车辆停放场地文书；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加强对车辆看管服务人员的管理、教育，做好看管服务人员的上岗培训；

（二）做好停车场地设施的维护管理，配置相应的管理设备，维护车辆停放秩序，保障道路停车的安全，保持停车泊位周围环境卫生整洁；

（三）看管服务人员统一服装、佩戴统一标志上岗。

六、履行看管责任，在看管时间段、停放在停车泊位内的车辆，若发生车辆被盗、碰撞，看管服务人员要配合报案、协助追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经营管理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车辆在看管服务时间外发生的被盗、碰撞，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经营管理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七、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在车辆停放场所及收费地点，必须设置由我局监制的《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价目牌》（详见附件2）。

八、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统一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发票。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看管服务人员收费时，如不出具税务部门印制的发票，车辆停放者有权拒绝支付停放费。

九、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行政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免收停车费。

市、区人民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或者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公安交通管理、城市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十、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通知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十一、本通知自2012年4月10日起执行。原玉溪市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玉溪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玉红发改价格〔2010〕80号）同时废止。

附件：1、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价目牌
（样式）
二O一二年四月一日







